國立東華大學計畫人員國內外出差申請表
	姓  名
	
	單位
	
	職稱
	

	出差事由
	（請檢附文件）

	預計出差期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時起
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時止
	共    天
	[bookmark: _GoBack]經費
來源
	（計畫編號）

	出差行程
及地點
	
	擬 搭 乘
交通工具
	□台鐵 □高鐵 □公車□飛機
□租車(計程車)□其他(請註明)：          
執行計畫業務需要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出差人
	計畫主持人
	系/所/中心/組主管
	一級單位或代決主管

	
	
	
	

	備註：
1. 計畫人員因公出差者，應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或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2. 出差人員請填妥本表，檢附相關文件，事先經核定；經費核銷時，請選擇請購系統中的「印領清冊-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」或「印領清冊-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」類別，自行輸入「用途說明」欄，敘明出差人姓名、日期及事由。
3. 經費來源請務必填註，交通費按照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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